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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黄佳

慧女士的辞职报告，黄佳慧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辞职后，

黄佳慧女士仍在公司担任顾问。 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由董事长马黎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公司将按照法律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黄佳慧女士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黄佳慧女士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佳慧女士持有的公司已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20万股，黄佳慧女士

辞去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后， 相关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及与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予以处

理。 黄佳慧女士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黄佳慧女士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

司董事会对黄佳慧女士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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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秦医院” ）和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梓化工” ）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①2025年6月，公司对大秦医院增加担保金额为

385万元，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为大秦医院提供担保余额为61,148.44万元；②2025年6

月，公司对桐梓化工增加担保金额为9,223万元，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为桐梓化工提供担

保余额为55,880万元；2025年6月，公司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归还借款金额9,476.5万元，截止至2025年

6月30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7,028.44万元，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报表合并范

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19

日召开了第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

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25年度为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不超过18亿元（包

含原担保贷款到期续贷继续担保）的新增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为第三

方担保机构向子公司、孙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反担保总额不超过6亿元），预计公司在

2025年度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上限不超过31亿元，同时，可根据资金方要求以相关资产为

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相关融资作抵质押担保。 其中：公司为大秦医院提供预计额度不超过（含）100,

000万元的担保（该额度包含公司为第三方机构向大秦医院融资提供担保的反担保额度）。 为桐梓化

工提供预计额度不超过（含）160,000万元的担保（该额度包含公司为第三方机构向桐梓化工融资提

供担保的反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使用期限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

年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指定媒体披露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十五次董事

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孙公司对

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本次担保进展系在公司第九届十五次董事会、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内

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90MA6DJQ6P7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凯里路317号

法定代表人：丁志祥

注册资本：7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3日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生产；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

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可穿戴智能设

备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消毒器械销售；药品互联网信

息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安全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医院管理；心理咨询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药物临床试验服务；医疗服务；依

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物业管理；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停车场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药品委托生产；药品零售；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餐饮服务；餐饮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大秦医院资产总额115,920.39万元，负债总额80,076.56万元，净

资产35,843.83�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430.55万元，净利润为-12,867.21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大秦医院资产总额116,167.89万元，负债总额80,786.14万元，净

资产35,381.75万元，2025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245.57万元，净利润为-2,982.08万元。

2、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2662951614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经济开发区1号(桐梓县)

法定代表人：吴德礼

注册资本：422,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4日

营业期限：2007年5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肥料生产；肥料销售；化肥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桐梓化工资产总额273,405.19万元，负债总额119,343.40万元，净

资产154,061.79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4,816.59万元，净利润为17,962.34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桐梓化工资产总额272,816.58万元，负债总额117,262.76万

元，净资产155,553.82万元，2025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2,696.76万元，净利润为1,377.73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大秦医院和桐梓化工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大秦医院提供的担保

1、公司与贵州银行贵阳云岩支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贵e信）（银行原名为：贵州银行贵

阳友谊支行，由于银行机构合并调整，于2025年5月26日更名为贵州银行贵阳云岩支行）

债权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

债务人：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主合同项下约定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

保证方式：本合同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及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

卖费、查询费、保险金、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业务的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单笔业务主合同项下系分期还款的，该单笔业务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

下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单笔业务主合同项下为商业汇票承兑、保函及其他业务，导致

债权人垫款的，该单笔业务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2025年6月，大秦医院在本合同额度内提取贷款385万元。 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大秦医院提取

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3,000万元，公司为大秦医院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二）公司为桐梓化工提供的担保

1、公司与贵阳银行清镇支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爽融链）

债权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镇支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现已更名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 ）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主合同项下约定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及延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依

法应当加倍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律师代理费（以债

权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已支付和未支付费用）等。

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内。

2025年6月，桐梓化工在本合同额度内归还爽融链额度4,250万元，同月使用爽融链额度4,250万

元。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桐梓化工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15,000万元(其中爽融链8,000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公司为桐梓化工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2、公司与中信银行贵阳分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信e链）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现已更名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壹亿肆仟伍佰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 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 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

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025年6月，桐梓化工归还本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160万元，提取流动资金贷款2,160万

元；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桐梓化工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13,0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12,

000万元，信e链1,000万元），公司为桐梓化工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3、公司与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的担保协议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 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为限。

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

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2025年6月， 桐梓化工归还本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656万元，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

2813万元；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桐梓化工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5,000万元，公司为桐梓化工

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进展系在公司年度董事会、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授信、担保、反担保范围内发

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7,028.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45.99%， 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5-077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尼麦角林片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尼麦角林片

剂型：片剂

规格：5mg、10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671、国药准字H2025467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尼麦角林片用于改善由于脑梗塞后遗症引起的意欲低下；也适用于血管性痴呆，尤其在早期治疗时

对认知、记忆等有改善，并能减轻疾病严重程度。 尼麦角林片最早由辉瑞制药研发，于1972年5月在意大

利上市。目前国内获得该药品注册证书的厂家主要有昆山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苏州特瑞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及开思数据预测，尼麦角林片2024年国内市场销售金额约人民币5.55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尼麦角林片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899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尼麦角林片按化学药品3类批准生产可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本次尼麦角

林片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容

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5-025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邓浩轩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邓

浩轩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

职后邓浩轩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

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邓浩轩

董事、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2025 年 6 月

30日

2027 年 7 月

31日

个人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邓浩轩先生的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低于法定人数，不

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其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邓浩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邓浩轩

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邓浩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966� � � � � �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5-042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珑集

团” ）持有公司股份586,776,3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9%。本次解质股份34,000,000股，玲珑集团

剩余被质押股份109,71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18.70%，占公司总股本的7.50%。

●玲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89,302,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93%，本次股

份解除质押后， 累计被质押股份109,71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13.90%，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

一、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的通知，玲珑集团将原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公

司部分股份解除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34,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2%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6月27日

持股数量 586,776,327股

持股比例 40.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9,71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5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玲珑集团将根据其资金需求再决定是否用于后期质押，公司将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解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解质押

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玲珑集

团有限

公司

586,776,

327

40.09

143,710,

000

109,710,

000

18.70 7.50 0 0 0 0

英诚贸

易有限

公司

201,400,

000

13.76 0 0 0 0 0 0 0 0

王希成 1,125,800 0.0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89,302,

127

53.93

143,710,

000

109,710,

000

13.90 7.50 0 0 0 0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82�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采用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黄一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峰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杨峰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5-052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88,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20,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830,18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42.28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

务发展需要，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担保期

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

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

用，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

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8,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

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山高云

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

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

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 于2025年6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公司子

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52.92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

供不超过40亿元的担保额度。 授权担保有效期内，不同子公司（含收购、新设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

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4日和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

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担保预

计有效

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山 东

高 速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高 云

创 （山

东 ）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100% 84.79% 220,000.00 88,000.00 2.01%

自 担 保

履 约 启

动 日 起

三年

否 无

根据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4），公司对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1.6亿元。 2024

年10月26日，发行规模1.4亿元的广发招商-山高云创保理第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

划” ）到期正常兑付完毕，未触发差额补足事件。 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在专项计划项下

的差额补足义务到期消灭。 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9）。2025年6月，公司结清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对应担保合同金额4亿元，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日和2023年12月29日披

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9、临2023-077）；公

司结清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对应担保合同金额3亿元，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8），因此本次担保前对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3.2亿元。 本次为山

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8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22亿元，对被担保方的可用担保余额为18亿元。

（四）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无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王红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2MABXE9H65C

成立时间 2022年9月15日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路29号

注册资本 25,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616.31 242,370.36

负债总额 167,567.60 213,824.74

资产净额 30,048.71 28,545.62

营业收入 2,824.77 9,681.75

净利润 1,503.09 2,566.76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30,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

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8,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

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

承担的费用除外）。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50,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

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

承担的费用除外）。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担保事项符合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被担保人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6月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金额未超过《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披露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83.02亿元，其中公司及其

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82.26亿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比例为42.28%、42.10%。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亦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350�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5-05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30，由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6日~2026年6月5日

预计回购金额 2亿元~3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利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不超过15.45元/股的价格，回购部分公司

A股股份，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

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

4月30日、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收

到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170�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2025-037

债券代码：240782� �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1

债券代码：240783�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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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获得补助金额：5.48亿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4.94亿元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5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收到各

类政府补助合计5.48亿元。 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5.4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22.79%。

（二）补助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补助类型

2025年至今

发生金额

对利润或资产的影响

2024年度

发生金额

1 与收益相关的各地区政府补助 54,778.28 占净利润的22.79% 64,115.40

2 与资产相关的各地区政府补助 17.84 占净资产的0.00% 113.45

合计 54,796.13 64,228.85

注：净利润为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资产为经审计的2024年度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将上述“与收益相关的各地区政府补助” 列

入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递延收益等科目，其中确认为当期损益的约4.94亿元。 各项政府补助的具体

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完成对公司的年度审计工作后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3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6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炭材料” ）、重庆锦旗碳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锦旗”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云铝” ）、湖北索通

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索通”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邑工贸” ），以

上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嘉峪关炭材料、重庆锦旗、索通云

铝、湖北索通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000万元、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10,000万元、人民

币5,000万元；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 ）为临邑工贸提

供的担保金额为1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分

别为人民币83,150.00万元（含本次）、人民币24,660.00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170,755.91万元

（不含本次）、人民币34,150.00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18,900.00万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

余额之和为1,872,107.1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2.06%；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762,

907.1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7.54%。 本次部分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6月份，除已披露的担保外，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嘉峪关炭材料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酒泉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000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无

2 重庆锦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5,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无

3 索通云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000

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无

4 湖北索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5,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无

2025年6月份，公司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索通齐力 临邑工贸

齐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州临邑

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5,000

自担保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债务履行期

届满后三年止

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新增对外

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授信要求，为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

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会决

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

预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嘉峪关炭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3,150.00万元（含

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70,700.00万元，嘉峪关炭材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重庆锦旗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660.00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42,300.00万元，重庆锦旗

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索通云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70,755.91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

的担保额度为110,000.00万元，索通云铝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湖北索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34,150.00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95,000.00万元，湖北索通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

保；为临邑工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900.00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45,000.00

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

金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

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1359号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2003991604430

5.注册资本：人民币43,495.7993万元

6.成立时间：2014-05-23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

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638.61 204,992.34

负债总额 100,700.67 107,023.46

资产净额 92,937.94 97,968.89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813.74 35,552.81

净利润 10,880.01 5,053.91

9.嘉峪关炭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95%

北京索通新动能科技有限公司 19.53%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2%

嘉峪关炭材料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2.住所：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北渡场110号附6号

3.法定代表人：李阳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072348225K

5.注册资本：人民币12,8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3-07-16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销售：铝电解用预焙阳极、石墨化阴极、石墨电极、铝电解用钢爪、铝

合金、石油焦、氧化铝、煅后焦；销售：废阳极、铝锭、电解质（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余热发电。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063.34 58,755.00

负债总额 24,102.88 27,610.47

资产净额 28,960.46 31,144.53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9,803.85 16,733.44

净利润 2,939.44 2,195.45

9.重庆锦旗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9.71%

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 20.00%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14.48%

钟强 4.65%

陈献忠 1.16%

重庆锦旗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工业园花山片区天生桥北侧

3.法定代表人：张庆刚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MA6N59246U

5.注册资本：人民币72,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8-05-16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3,472.99 319,630.83

负债总额 190,465.83 225,861.77

资产净额 83,007.16 93,769.06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9,450.29 94,896.81

净利润 11,717.38 10,716.71

9.索通云铝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00%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5.00%

索通云铝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董市镇姚家港化工园沿江大道99-1号

3.法定代表人：刘海平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MAC1HH9574

5.注册资本：人民币42,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22-10-24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221.12 117,944.73

负债总额 73,177.88 74,546.31

资产净额 39,043.24 43,398.42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23.99 29,507.59

净利润 3.85 3,347.18

9.湖北索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00%

湖北周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35.00%

湖北索通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五）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街道办事处513国道与富民路交界处向西500米路北

3.法定代表人：郎小红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7807793335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05-10-18

7.经营范围：预焙阳极、残极、石油焦、煅烧焦、冶金焦、天然气富含甲烷的（仅作工业原料用）、煤

焦沥青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的进出口；建筑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工产品除外）、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工矿产品、文化体育用品、针纺

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2,295.10 275,326.88

负债总额 116,794.60 267,441.32

资产净额 5,500.50 7,885.56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8,169.98 235,538.20

净利润 2,982.02 2,385.45

9.临邑工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临邑工贸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三）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保证范围：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壹亿

元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

制执行费等。

（四）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五）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临邑支行《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利息）、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

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

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嘉峪关炭材料、重庆锦旗、索通云铝、湖北索通、临邑工贸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公司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

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

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

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

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为人民币1,872,107.14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62.06%，实际担保余额为762,907.1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7.54%；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24,287.1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52.81%，实际担

保余额为715,087.1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8.29%；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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